
臺北市政府 91.02.06. 府訴字第０九一０四七六三一０一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右訴願人因請求發給救濟金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年七月九日北

巿捷權字第九０二一四六六０００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緣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蘆洲支線工程訂於九十年十一月一日開工，原處分機關與臺

　　北縣政府為辦理前開工程蘆洲機廠用地地上物之拆遷補償查估作業，乃以九十年四月十

　　一日北巿捷權字第九０二０七六五四００號函通知坐落該工程用地上若干地上物之所有

　　人等，請渠等轉知相關權利人於九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會同至工程用地現

　　場，並備妥建物合法證明文件、建造完成日期證明、戶籍資料、營業登記等文件，交由

　　臺北縣政府辦理地上物拆遷補償之查估人員辦理查估認定。本件訴願人所有臺北縣○○

　　巿○○街○○巷○○之○○號建物（門牌係訴願人自行編訂），經臺北縣政府查估人員

　　認定係八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後建造完成之違章建築，原處分機關乃依臺北縣興辦公共

　　工程用地地上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對訴願人所有系爭違章建

　　物之拆除，核定不發給訴願人拆除救濟金。

二、嗣訴願人與案外人○○○等人共同以九十年六月五日陳情書向立法院○○○立法委員陳

　　情，主張渠等所有違章建物坐落原處分機關擬徵收之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蘆洲支線

　　工程蘆洲機廠用地，而原處分機關將依臺北縣興辦公共工程用地地上物拆遷補償救濟自

　　治條例規定，對八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以後建造完成之其他建築物，一律不發給救濟金

　　與相關搬遷補助云云，乃請求原處分機關發給合理之救濟，案經○○○委員轉請原處分

　　機關處理，嗣原處分機關以九十年七月九日北巿捷權字第九０二一四六六０００號函復

　　訴願人等略以：「主旨：有關捷運系統○○支線工程應拆遷坐落○○巿○○街○○巷○

　　○之○○號等建物，臺端等陳情發給合理之救濟金案，請　查照。說明......二、臺端

　　等所有或承租設廠之違章建築坐落捷運系統蘆洲支線工程用地範園內，因該等違章建築

　　無八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前建造完成證明文件，依『臺北縣興辦公共工程用地地上物拆

　　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規定，該等違章建築及屋內之工廠生產設備搬遷一律不發給救濟

　　金，並應即報即拆。前開（自治）條例係臺北縣政府於八十九年十月十七日以八九北府

　　法規字第三七七七二四號令發布施行，並刊登於臺北縣政府公報（八十九年冬字第四期

　　），故臺端等稱本局若能在徵收用地上樹立告示，則無陳情之必要，應屬誤解，請諒查



　　。三、有關臺端等所述捷運系統蘆洲支線工程將延期開工乙節，因當時經費尚無著落，

　　經立法院於今（九十）年六月審議通過中央補助款追加預算後，依行政院指示必須於九

　　十年十一月如期開工，故本案違章建築敬請臺端等配合於九十年十月底前拆遷完畢，以

　　利施工。」訴願人不服，於九十年七月十八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九十年九月十一日、九

　　月二十八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本件訴願人及前開案外人等以九十年六月五日陳情書向立法院○○○立法委員陳情，案

　　轉原處分機關處理後，嗣原處分機關以前開九十年七月九日北巿捷權字第九０二一四六

　　六０００號函復訴願人等，查該函復僅稱系爭捷運系統蘆洲支線工程即將開工，並請訴

　　願人等配合於九十年十月底前拆遷所有違章建物，揆其真意，實屬否准訴願人關於發放

　　合理救濟金之請求，合先敘明。

二、按臺北縣興辦公共工程用地地上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第一條規定：「臺北縣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地方建設，配合興辦公共工程用地內地上物之拆遷補償及救濟，

　　特制定本自治條例。」第二條規定：「本自治條例所稱地上物，包括合法建築改良物（

　　以下簡稱合法建築物）、其他建築物、農作改良物、農業機具、工廠設備、水井及墳墓

　　。」第四條規定：「第二條所稱其他建築物，係指非屬合法建築物，但具備下列任一證

　　明文件之建築物及雜項工作物：一、建物謄本。二、戶口遷入證明。三、稅籍證明。四

　　、自來水接水或電力接電證明。五、鄉（鎮、市）公所證明文件。六、航照圖。七、門

　　牌編訂證明。」第十二條規定：「拆除其他建築物，不發給補償費。但得依下列標準發

　　給救濟金：一、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一月十日前建造完成者：合法建築物補償費之百分之

　　七十。二、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一月十日至八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前建造完成者：合法建

　　築物補償費之百分之三十。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後建造完成之其他建築物，

　　一律不發給救濟金，並應即報即拆。第一項各款之補償費，均不計列附屬建物之補償費

　　。」

三、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世居淡水河兩岸，即現今○○島與○○地區。民國五十八年為實施大臺北防洪

　　　計畫，頒布○○島限建令至今，致使訴願人等居住品質殘破不堪。民國七十年○○築

　　　堤，將訴願人等之土地劃為行水區、洪水線，既不辦理徵收，更不准開發利用。現今

　　　堤內高樓林立，工商繁榮，卻任由堤外自生自滅。

（二）現今捷運系統又再度將我們劃入，拿了縣府自治條例，告訴我們將依此辦理，最令人

　　　不解的是，既同是違章，為何有如此的差別待遇。違章的越久，他們的投資成本可能

　　　盡已回收，而補償費卻可更多！可能再過不久，又可享受老人福利政策，而一些後進

　　　的人不是一點機會都沒有嗎？今日所爭取的只不過是合情合理、立足點的公平。



（三）訴願人當初設廠時，也曾詢及有關單位，結果都以不清楚、不知道答覆，更甚至○巿

　　　長也為了捷運工程分配款向○縣長追討未果，在新聞發佈要將蘆洲支線無限期延期。

　　　直至九十年三月十八日，行政院視察新莊線時，財政部長說：這個還是要做（指捷運

　　　系統），蘆洲順便做起來，進而併入擴大內需案，行政院指示原處分機關急需動工，

　　　致使訴願人等措手不及，遭受重大之損害。

（四）訴願人等央請立委於九十年六月五日函送陳情書於原處分機關，且於九十年八月九日

　　　在立法院召開協調會。原處分機關表示尊重縣府決議，縣府表示未能符合自治條例，

　　　違章就是不能建。違章是各級政府的沈　，更是訴願人等的夢魘，若非現實條件不可

　　　能，訴願人皆不願在惡劣環境下討生活。懇請查察實情，體恤民艱，給予最

　　　低拆遷救濟三成的救濟。

四、卷查原處分機關與臺北縣政府為辦理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蘆洲支線工程蘆洲機廠用

　　地地上物之拆遷補償查估作業，乃以九十年四月十一日北巿捷權字第九０二０七六五四

　　００號函通知坐落該工程用地上若干地上物之所有人等，請渠等轉知相關權利人於九十

　　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會同至工程用地現場，並備妥建物合法證明文件、建造

　　完成日期證明、戶籍資料、營業登記等文件，交由臺北縣政府辦理地上物拆遷補償之查

　　估人員辦理查估認定。查本件訴願人所有之系爭違章建物經臺北縣政府所屬查估人員認

　　定係八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後建造完成之違章建築，此有卷附臺北縣政府工務局編製之

　　捷運系統蘆洲機廠工程用地內其他建築物查估救濟金清冊影本可稽，是原處分機關依臺

　　北縣政府查估認定之結果，並依前開自治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對訴願人所有系爭

　　違章建物之拆除，核定不發給訴願人拆除救濟金，自非無據。

五、至訴願人所陳同是違章，為何有如此的差別待遇；及懇請查察實情，體恤民艱，給予最

　　低拆遷救濟三成的救濟云云。按本件蘆洲支線工程用地地上物之拆遷補償查估作業，係

　　依前開自治條例相關規定辦理，原處分機關僅得憑臺北縣政府查估認定之結果，並依該

　　自治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辦理救濟金發放事宜；本件訴願人所有之系爭違章建物，因訴願

　　人無法提出八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前建造完成之證明文件，致為臺北縣政府認定為八十

　　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後建造完成之其他建築物，依該自治條例第十二條規定，原處分機關

　　自不應發給救濟金，故難謂有差別待遇情事；且該條所設關於是否發給救濟金及發給比

　　例之標準，是否涉及差別待遇致有違公平原則，原處分機關並無審查權限，亦非受理訴

　　願機關所得審議之事項，是訴願人所執理由，均不足採。從而，原處分機關以首揭函復

　　否准訴願人發給救濟金之請求，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黃旭田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一　年　　　二　　月　　　 六　　 日市長　馬英九　公

　　　　　　　　　　　　　　　　　　　　　　　　　　　　　　　　　　　　　　　假

　　　　　　　　　　　　　　　　　　　　　　　　　　　　　　副市長　歐晉德　代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休假

　　　　　　　　　　　　　　　　　　　　　　　　　　　　　執行秘書　王曼萍　代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